附件1：音乐学院博士生研究生“申请审核制”招生科研能力成绩评分办法

音乐学院博士生研究生“申请审核制”招生科研能力成绩
评分办法
	科研能力成绩
	成果要求
	相关说明

	91—100分
	在普通本科学报发表学术论文1篇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在音乐领域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篇；主持A3类及以上科研课题1项，或主持A1类学位点与专业建设类项目1项；获省级科研奖励一等奖1项，或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1项；在一类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1部，或主编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1部。
	1.所有成果均须与报考专业相关。
2.奖励含科研、教学成果、音乐专业技能、教育教学技能以及其他经认定为省级的各类比赛获奖或荣誉表彰等。
3.相关业绩等级认定参照《安徽师范大学科研业绩分类和认定办法（修订版））》以及《安徽师范大学教学业绩认定和奖励办法》，按照最高等级成果确定分数档，且同一等级的成果限提供三项，并由“考核组”根据所在分数档综合评定。
4.科研成果统计年限为近5年（2021年1月1日至报名之日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未尽事宜或特殊成果认定由音乐学院博士招生“考核组”讨论认定。

	81—90分
	在普通本科学报发表学术论文1篇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在音乐领域北大核心期刊或CSSCI扩展版发表学术论文或教研论文1篇，或被人大复印资料，被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》转载；主持B1类科研课题1项，或主持B1类学位点与专业建设类项目1项；获省级科研奖励二等奖1项，或其他省级一等奖1项；在二类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1部，或在一类出版社出版编著或译著1部，或主编省级规划教材1部。
	

	71-80分
	在普通本科学报发表学术论文1篇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在专业艺术院校学报（非核心期刊）发表学术论文或教研1篇；主持B2类科研课题1项，或C1类学位点与专业建设类项目1项；获省级科研奖励三等奖1项，或其他省级二等奖1项；在三类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1部，或在二类出版社出版编著、译著或教材1部。
	

	61—70分
	在普通本科学报发表学术论文1篇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主持B3类科研课题1项，或C2类学位点与专业建设类项目1项；获省级三等奖奖励1项；或在三类出版社出版的编著、译著或教材1部。
	



